
2022/8/19 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之二-权益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

http://www.mva.gov.cn/fuwu/xxfw/qywh/202208/t20220810_63810.html 1/5

请输入搜索内容 电子邮件系统  网站无障碍

首页 机构 新闻 公开 服务 解读 互动

分享：【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收藏

2022年08月19日 星期五

首页 > 服务 > 信息服务 > 权益维护

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之二

时间：2022年08月10日 10:50 来源：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司

　　案例4  山东曹某迪等3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退役军人家属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移送线索　社会救助建议函　多元救助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曹某迪，女，1995年1月出生；裴某康，男，2016年7月出生；裴某琦，男，2019年1月出生。三人分别系刘某交通肇事案被害人

闯（退役军人）的妻子和未成年儿子。

　　2021年10月30日，刘某驾驶小客车载裴某闯与毋某军驾驶的重型半挂车相撞，致刘某、裴某闯受伤，后裴某闯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认定

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毋某军负次要责任，裴某闯无责任。2022年3月2日，山东省菏泽市公安局定陶分局以刘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移送定陶区人

察院审查起诉。2022年3月16日，定陶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22年6月16日，定陶区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某不服，提出上诉。目前，案件正在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程序中。

　　【救助过程】

　　2022年2月22日，定陶区人民检察院与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就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召开座谈会时，该局移送本案司法救助线索。定

人民检察院依托该院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优先受理，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走访调查核实：裴某闯生前自2012年12月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队服役，2014年12月退役后回乡务工，其务工收入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其父母均为农民，无固定收入，经历丧子之痛后精神恍惚。案发后

某闯死亡，其家庭失去“顶梁柱”，其妻子曹某迪需赡养两位老人、抚养两个年幼的儿子，无法外出务工，家庭失去经济来源。交通肇事主

任人刘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亦受伤治疗，家庭经济状况差，无民事赔偿能力；交通肇事次要责任人毋某军家庭经济困难，亦无赔偿能力；二

任人未给予裴某闯家属任何赔偿。涉案车辆均只购买了“交强险”，无其他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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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陶区人民检察院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就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召开座谈会。

　　定陶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退役军人裴某闯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其家庭失去“顶梁柱”，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其

属是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有效解决被救助人家庭面临的急迫困难，定陶区人民检察院提请菏泽市人民检察

行联合救助，发放司法救助金4万元。同时，定陶区人民检察院依托该院“互通互促救助工作平台”“爱心妈妈”团队，对被救助人及裴某闯

开展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消除其心理阴影。为切实解决被救助人家庭生活实际困难，定陶区人民检察院向该区有关部门发出“社会救助

函”，积极协调开展综合救助帮扶：一是定陶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曹某迪家庭发放困难帮扶救助金1.5万元；二是定陶区民政局和当地镇政府

某迪母子纳入低保范围，每年发放5000余元低保金；三是定陶区司法局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帮助曹某迪母子提起民事诉讼，维护其自身合法权

四是定陶区乡村振兴局将曹某迪家庭纳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范围对象，享受即时帮扶政策；五是共青团定陶区委依托儿童关爱项目为裴某康

某琦装修“爱心小屋”，为二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定陶区人民检察院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建立退役军人司法救助案件“救助＋回访”长效工作机制，持续关注

助人家庭生活状况，跟进落实帮扶措施。

　　【典型意义】

　　本案系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向检察机关移送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线索，合力开展救助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定陶区人民检察院依托该

法救助“绿色通道”，对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移送的退役军人家属司法救助线索优先受理，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提

级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开展心理疏导。检察机关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的救助帮扶协作，积极协调落实退役

家属困难帮扶救助金、低保、法律援助等多元化综合帮扶措施，以“我管”促相关部门“都管”，有力促进了退役军人家属摆脱困境，充分

了检察机关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关心困难群众、关爱退役军人家属的责任担当。

　　案例5  河南王某存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退役军人　交通肇事案被害人家属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移送线索　优先受理　综合救助帮扶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王某存，男，1957年10月出生，系王某交通肇事案被害人张某苹的丈夫，退役军人。

　　2020年10月15日4时许，王某无证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某交叉路口时，与被害人张某苹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致张某苹当场死亡。经认

王某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2021年1月8日，河南省灵宝市公安局以王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于2021年3月18日移送灵宝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2021年4月19日，灵宝市人民检察院向灵宝市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2021年5月7日，灵宝市人民法院以王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

一年三个月。其间，王某存以王某为被告，向灵宝市人民法院提起道路交通事故侵权纠纷民事诉讼，灵宝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1日判令王

人赔偿王某存380956.56元。民事判决生效后，王某未主动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王某存申请强制执行。因王某无可供执行财产，灵宝市人民法

2022年5月26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救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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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灵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主动排查该市退役军人司法

线索，发现退役军人王某存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将线索移送灵宝市人民检察院处理。灵宝市人民检察院优先受理，及时启动司法救

序。经调查核实：王某存自1976年12月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荣获嘉奖2次，1986年6月转业到灵宝市武装部工作，2017年10月退

每月有为数不多的退休工资。其母亲现年87岁，患脑中风、高血压、肺结核等疾病，主要依靠王某存照顾，医药开支巨大。其3个子女均无固

作，家庭生活困难。民事判决生效后，赔偿义务人王某无赔偿能力。

　　灵宝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一同查阅被救助人档案资料，研究确定联合救助帮扶方案。

　　灵宝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王某存因案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决定予以救助。考虑到王某存系退役军人，是检察机

法救助的重点救助对象，灵宝市人民检察院加快司法救助资金审批进度，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1.5万元，缓解了王某存家庭燃眉之急。为提升

效果，2022年2月7日，灵宝市人民检察院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会商，协调开展综合救助帮扶：一是灵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上门为王某

理退役军人优待证，落实退役军人优待政策；二是针对王某存的母亲系外地户籍、未办理慢性病卡，常年用药自费开销大的实际困难，灵宝

民检察院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协调外地医疗保障部门成功办理慢性病卡，实现异地结算报销，减少自费用药开支，减轻医疗负担；三是

灵宝市残联为王某存母亲申领轮椅，方便王某存照顾其母亲生活起居，组织志愿者定期到王某存家中进行慰问照顾；四是协调王某存原工作

将其纳入重点关爱对象，及时开展困难党员慰问等活动；五是通过市司法局为王某存提供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帮助跟进民事判决执行情况。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灵宝市人民检察院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次就深入贯彻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的意

进行沟通研究，决定会签《关于联合救助因案致困退役军人工作的规定》，对因案导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的退役军人建立司法救助线索移交

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等工作机制，畅通困难退役军人司法救助渠道，形成救助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合力加强对退役军人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灵宝市人民检察院收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送

法救助线索后优先受理，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针对退役军人妻子因交通肇事死亡、家庭因案导致生活困难情况，灵宝市人民检察提高办

率，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为促进解决被救助人家庭长远困难，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联合开展社会救助。

　　案例6  湖南欧某军等4人国家司法救助案

　　【关键词】

　　现役军人亲属　人民武装部门移送线索　多元化救助帮扶　联合回访

　　【基本案情】

　　被救助人欧某军，男，1969年7月出生；刘某军，女，1970年12月出生；欧某娟，女，1992年8月出生；朱某鑫，男，2019年2月出生。四

系魏某明寻衅滋事案被害人，现役军人亲属。

　　2020年4月13日中午，魏某明因生活琐事与姐姐魏某平发生口角，殴打魏某平并打砸家中物品，家人怀疑其精神病发作，拨打报警电话求

派出所民警现场处置时，魏某明情绪激动拒不配合，并手持阉猪刀逃窜至邻居欧某军家中肆意行凶，先后将欧某军及其妻子刘某军、女儿

娟、外孙朱某鑫等四人割伤，造成刘某军、朱某鑫轻伤二级，欧某娟轻伤一级，欧某军轻微伤。经鉴定，魏某明存在双向情感障碍（伴有精

性症状的躁狂发作），作案时有限定（部分）刑事责任能力。2020年8月10日，湖南省宁乡市公安局以魏某明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宁乡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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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审查起诉。2020年9月28日，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向宁乡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2月9日，宁乡市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魏某明有

刑四年六个月。

　　【救助过程】

　　2020年5月20日，宁乡市人民武装部向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发函移送本案司法救助线索，请求协助解决魏某明寻衅滋事案中被害人欧某军等

的治疗费用，维护军人家庭合法权益。宁乡市人民检察院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其时因案件尚处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依托内部协作配

制，刑事检察部门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收集、固定犯罪证据，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同步对被害人家庭经济状况、发生的治疗费用和犯

疑人赔偿能力等进行调查。经调查核实：欧某自2019年9月至今在武警河北总队某支队服役，案件四名被害人均系欧某家属，其中欧某的父母

军、刘某军务农，欧某的姐姐欧某娟以打工收入维持家庭生活，案发前寄居在父母家照顾幼儿。四名被害人受伤部位多位于头、面、颈部，

疤痕严重增生，案发时花费医疗费6万余元，刘某军、欧某娟与朱某鑫后续面部整容修复花费约需40余万元，且欧某娟面部构成十级伤残，严

响就业，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被告人魏某明系刑满释放人员，无固定生活来源，无赔偿能力，被害人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

　　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四名被害人因案面临急迫生活困难，且系现役军人亲属，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为切实加大

救助力度，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发放司法救助金6万元，同时积极协调宁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开展

化救助帮扶：一是宁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给予救济金10000元，被救助人所在镇政府发放慰问金8000元、临时救助金18000元，宁乡市司法局

慰问金8000元，宁乡市公安局发放慰问金2000元，被救助人所在村委会发放慰问金1600元，长沙市惠民帮扶公益服务中心发放慰问金2000元

是宁乡市人社局安排被救助人欧某娟就近在某厂就业，提供就业帮扶；三是宁乡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对被救助人欧某娟、朱某鑫开展心理疏

疗，帮助被救助人克服心理障碍回归正常生活。四是宁乡市信访局帮助落实省级信访专项救助资金，弥补被救助人面部整容修复支出的巨

用。

　　案件结束后，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与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到被救助人家中回访。

　　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宁乡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民武装部等部门共同出台关于加强军人家属、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

办法，就司法救助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绿色通道、综合帮扶、回访等建立长效工作机制。2022年6月23日，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与宁乡市退役

事务局共同对被救助人家庭进行回访，送去生活物资，关心问候家庭成员生活近况，持续传递对现役军人亲属的司法关怀和温暖。

　　【典型意义】

　　本案系检察机关协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现役军人亲属开展司法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接收人民武装部门移送的

军人亲属司法救助线索后，同步开展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和司法救助调查核实工作。为切实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长沙

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还积极协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开展社会救助，进行综合帮扶，有效缓解被救助人家庭生活困境，让军人安心扎

营履行军职。为持续传递党和政府温暖，检察机关又会同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建立加强对军人家属、退役军人司法救助长效工作机制，对

助人家庭开展回访，充分展现了“拥军优属”的政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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